
107年 11月 29日核定

新竹縣政府辦理健全老人友善環境促進社會參與服務
計畫

壹、 依據：

老人福利法第27條暨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32條辦理。

貳、目的：

辦理本縣老人文康活動中心修繕及充實相關設施設備，以增進

長者生活品質、充實精神生活，促進老人身心健康，落實老人

福利服務。

參、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

肆、經費來源：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老人綜合福利-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項下辦理。

伍、實施對象：本府列冊之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陸、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申請時間：每年一月開放申請，鄉鎮市公所於次月15日前彙

整申請案送本府申請經費。

二、補助項目：

 (一)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劃

設計。

      1.無障礙設施：係指定著於 建築物之建築構件，使建築物、空

間為行動不便者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無障礙設施包括

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

室內通路走廊、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輪椅

觀眾席位、停車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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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無障礙設備：設置於建築物或設施中，使行動不便者可獨立

到達、進出及使用建築空間、建築物或環境。如昇降機之語

音設備、廁所扶手、有拉桿之水龍頭等。

 (二)設施修繕：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相關法規進行修繕或符合

下列要件之ㄧ。

     1.部分設施損害（包含漏水、地板磁磚剝落…等修繕工程）。

     2.室內外整修或粉刷。

     3.閒置空間已轉型或預作其他服務，需進行改善或充實更新設

施設備。

三、補助額度：各鄉鎮市公所申請補助經費補助80％，鄉鎮市公

所自籌20％。

四、申請單位同年度向本府提報申請經費之項目不得再送請陳轉

衛福部及其他單位申請經費。

五、已核定相同設施設備者，每隔3年始得再提出申請。

柒、申請應備表件：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計畫書(如附件二)：內容包括計畫名稱、目的、主(協)辦單

位、實施期程、地點、計畫目標及內容、預期效益、經費概

算及經費來源。 

       (三)建物使用執照影本、修繕工程書圖。

捌、辦理程序：

一、申請單位應檢附上開第柒點之表件一式二份，向本府提出申請：

二、各鄉鎮公所依前項提出之計畫內容詳實審核，經審核符合規

定者，送本府依預算額度、申請計畫內容、申請補助項目及

基準規定核定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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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補助單位經核撥補助購置之設施設備，應納入財產管理

登記。

玖、經費核銷暨成果報告：

一、各鄉鎮公所應於工程完竣後30日內檢具領據、支出明細表(附

件四)、財產清單(附件六)、相片（附件七）、執行概況考核

表(附件八)及成果報告等資料送本府辦理核銷。

二、申請單位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核銷結案者，將不得再提送計

畫申請。

拾、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辦理，經

費用罄停止受理申請。

拾壹、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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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年辦理健全老人友善環境促進社會參與服務申請表

申 請 單 位 地 址

承 辦 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申請單位用印）

計 畫
名 稱
實 施
地 點

實施期間

計畫
內容
概要

預期
效益

（請填寫具體數據）

自籌經費
申請新竹縣政府
經費

計畫總經費

附 件
（請逐
項檢視
應備文
件是否
備齊並
打勾）

各鄉鎮公所老人文康中心

□計畫書
□建物使用執照影本
□其他

本府
意見

□申請之鄉鎮公所應附文件已備齊且均符規定。
□其他審核意見：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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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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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年度【單位名稱】 辦理健全老人友善環境促進社會參與

服務計畫書

一、目的:

二、主辦單位:

三、協辦單位:

四、實施期程:

五、實施地點:

六、計畫內容及目標:

七、預期效益:

八、經費概算：

(壱)經費來源：

(弐)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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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項目、數量、單位、單價、總價、使用說明等)

附件三

受補助單位名稱：                

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會計年度：    年度 日期：

計畫項目：

新竹縣政府核准日期及文號：

補助經費新臺幣（大寫）： 元

支出憑證共　　　　張，計新臺幣 元

在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項下報支數

計新臺幣（大寫）： 元

繳回新竹縣政府賸餘經費新臺幣（大寫）： 元

經費孳息金額新臺幣（大寫）： 元

其他收入金額新臺幣（大寫）： 元

機關（單位）審核簽章

新竹縣政府 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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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接受補助單位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負責人

填表說明：請各接受補助機關（單位）於計畫執行完畢後，連同「經費支出明細表」

﹑「支出憑證」依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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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受補助單位：                     

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明細表

計畫名稱：

會計年度：                   日期：           單位圖記

支出日期
摘 要

支出憑

證編號

金　　　額（新臺幣元）

年 月 日 十 萬萬 千 百 十 元

合 計

填表說明：

1.請依支出憑證編號順序填列。

2.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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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單位名稱）
黏貼憑證用紙

憑證編號
金      額

用途說明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經手人 會計 出納 單位主管

---------------------憑--證--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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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新竹縣政府辦理辦理健全老人友善環境促進社會參與服務計畫財產清單

財產保管單位：

購置
日期

財產

名稱
廠牌型式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預算來源 存放地點

保管人 會計 負責人 單位圖記

備註：1.「型式廠牌來源」請詳填購買設備相關資料。
2.「預算來源」請分新竹縣政府補助、自籌 2種。
3.「存放地點」請詳明住址。
4.保管人請專責妥為運用本設施設備，並負相關保管責任。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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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辦理單位：    

照片日期：

說　　明：（改善前）

計畫名稱：

辦理單位：

照片日期：

說　　明：（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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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機關（單位）名稱：

接受新竹縣政府社會福利經費　           年度年執行概況考核表（A4 格式）

　　　　　　　　　　　　　　　　　　　　　中華民國        年 1月 1日起至         年 12月 31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日期申 請 單 位申 請 計 畫
申 請 時

自籌經費

核 定

經 費

預定完

成日期

實際完

成日期

累 計 實 支 數執 行

進 度

％

核 銷

情 形

備註

(受益人次)合 計
自籌經

費支出

補助經

費支出

辦理健全老人友善

環境促進社會參與

服務計畫

填表說明：1.「執行進度％」欄係指計畫工作執行進度，非為經費支出進度。

　　　　　2.「申請時自籌經費」欄所列係指申請單位申請時所列之自籌款，「核定補助經費」欄所列係指本局核定之補助金額。

　　　　　3.「核銷情形」欄請於計畫執行完成就地審計核銷後，填寫「已核銷」，如有賸餘款、其他收入請隨函繳回，本局據以備查建檔結案。

4.「累計實支數」，如包含經常支出及資本支出，或經常支出內包含「專業服務費」，受補助單位應另以附件十三之一附表說明其「累計實支數」欄

位內「自籌經費支出」及「補助經費支出」之「經常支出」、「資本支出」分配情形；「經常支出」內如包含「專業服務費」亦應分項說明。

5.備註欄內請填報受益人次。

15



107年 11月 29日核定

　　　　　                                                                                                                                                                              

業務單位：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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